关于加强我院研究生课程进修班考勤的通知
为了加强教学质量，保障研修班课程的顺利进行，结合学位授权单位对课程学习的要求，关于学员考勤问题，现制订以下规定：
一、请假方面：（1）工作需要请假，请同学们务必在课程授课前，递交由科室主管领导签字的书面申请请假条（列上签字上的职务及电话以备确认，最晚到周末课程后的周三前寄到研究生管理科），不列入缺勤。一门课程最多可因公请假三次（同时每次扣考勤分10分）。超过三次者，将不具备该门课程考试资格。（2）因私请假，可由授课前向考勤老师请假。一门课程最多可因私请假一次（同时扣考勤分15分）。超过一次者，将不具备该门课程考试资格。无故不请假不到位的同学，当缺勤处理。
二、迟到方面，原则上不能超过5分钟，确实有事，请提前15分钟向考勤老师说明情况。未说明情况的迟到学员，将扣除考勤分5分。

三、缺勤方面，无故不到位听课的同学，一次扣除考勤分30分。
以上规定自二0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生效，望各位同学遵照执行！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研究生管理科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0一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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